
0 引言

农村信贷制度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息息相关。京郊农村的发展是城郊

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榜样之一，要将京郊农村建设为具

有示范意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改革和完善农村

信贷制度，以便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

解决“三农”问题、缩小京郊农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

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差距。因此，研究北京农村信贷制

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信贷是金

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弄清楚什么是信贷制度，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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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明确阐述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的模式和发展阶段，运用宏观方法对服务于北京农村的主

要信贷机构的发展历程、主要信贷业务方向及其规模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北京农村信贷的宏观制度

已经实现了由合作信贷与商业信贷并存转化为商业信贷制度的结论。根据理性小农命题和道义小农命

题、信贷制度与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影响等理论以及现实经济现象，作者做出了农村信贷制度三阶段动

态发展的示意图。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的步骤和措施：了解北京农村信贷需

求主体的构成；确定北京农村潜在信贷需求的类型和规模；适度增加一些小型合作信贷机构；增加不同

机构的信贷业务竞争力；加快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推动农村信贷制度发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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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System of Rural Credit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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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early examine the mode and developing phase, the authors took an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courses, credit orientations and scales of credit institutions serving for rural areas in Bei⁃
jing. A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the macro system of rural credit (MSRC) in Beijing had been changed from
coexistence of cooperative credit and commercial credit into a commer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proposition of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farme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redit system and the economic participants' behav⁃
ior, and the real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authors made out a sketch map of the three dynamic phases of the MS⁃
RC. Finally, the step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as follows: examining the composition of rural credit de⁃
manders in Beijing, making certain the types and scale of rural credit demand, moderate increase of small coop⁃
erative credit institutions,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different credit institutions, quicke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rural honesty system to promote rural credit system,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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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需要说明什么是金融制度。陈柳钦等认为金融制度

是指有关金融交易的全部制度安排或规则的集合，可

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金融制度：（1）金融制度的最上层

是法律、规章制度和货币政策，即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活

动和金融交易规则；（2）金融制度的中间层是金融体系

的构成，包括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3）金融制度的基

础层是金融活动和金融交易参与者的行为[1]。作为金

融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信贷制度也可以从这 3个层

次来理解。笔者认为，从事物的整体方面和局部方面

存在很大差异的角度来看，信贷制度还可以分为信贷

的宏观制度和信贷的微观制度。由于目前信贷构成农

村金融的主体，因此，不少学者所研究的农村金融制度

本质上是农村信贷制度。目前学者对农村信贷制度的

探讨主要集中在宏观意义上的农村信贷制度，探讨重

点主要是农村信贷机构体系及其信贷业务的主要性

质。笔者所探讨的农村信贷制度是宏观意义上的农村

信贷制度即农村信贷的体制制度，包括农村信贷的宏

观政策体系、农村信贷机构体系、农村信贷机构的管理

和监管机构体系等。与此相对应，微观意义上的信贷

制度指的是与信贷相关的具体法律、规章制度和政策、

单个的信贷需求者和供给者以及金融市场等等，例如

常见的《××××银行信贷基本制度》中的基本制度就属

于微观信贷制度。

1 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的发展历程

1.1 北京农村合作信贷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农民收入相

当低，发展农业生产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农村

急需一个合适的信贷制度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在

这种背景下，1951年5月，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决

定大力发展农村信用社[2]。同年8月，北京市农村信用

合作社成立。1996年之前，农村信用社隶属中国农业

银行，1996年国务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后新的农村信

用社的设立须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作为合作制的金融机构，北京农村信用社由社员

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自成立以后的半个世纪，该

社为北京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

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信用社已经不能满足北京农村经

济的需要了。例如，虽然农村信用社并不以盈利为主

要目标，但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长远发展，各农村信用

社的信贷活动出现了缺乏互补性以及信用社之间的资

金调配存在障碍等问题。因此，21世纪以来，北京农

村信贷机构也逐步得到了一些调整，例如农村信用合

作社联合社（简称信用联社）的成立。

除了各区的县级信用联社外，北京市还拥有省级

信用联社。2000年1月16日，全国第一家省级信用联

社——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挂牌成立。

信用联社实际上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其成员是农村

信用社（是企业法人）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的农村村民。

北京市信用联社的成立有助于北京市各农村信用社之

间的资金调配、组织农村信用社的信贷活动、为农村信

用社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进而为“三农”提供更有利的

信贷服务，推动北京农村的经济发展。

然而，单纯的合作制信贷机构和信贷业务并不能

满足北京农村对金融机构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和自

身业务的发展，21世纪的北京市农村信用社不再是真

正合作制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其商业化倾向越来越明

显。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北京市农村信用合作社

改制为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简称为农商行）。

尽管农商行的资产总额、存贷款余额不断增加，其

对北京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以农商行为主体的农村信贷机构的信贷业务仍然不能

满足北京农村的信贷需求。这样，农村资金互助社等

其他的一些合作制信贷组织应运而生。2007年 9月，

通州区和密云县开展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试点，该社

是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3]。农村资金互助社的

成立给农村居民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力得到商业贷款而

又资金紧缺的农户带来了希望，村民入股以后就可以

从互助社获得数倍于股金的贷款。但是，很快就出现

了新的问题，这个互助社的成员多为资金紧缺的农户，

而这些农户对资金的需要量并不小。因此，农村资金

互助社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

针对农村互助社资金匮乏的情况，2009年 2月开

始，银监会和农业部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

按商业原则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鼓励发展具

有担保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用联保、担保基金和

风险保证金等联合增信方式，以及借助担保公司、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相关农村市场主体作用，扩大成员

融资的担保范围和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4]。有了

政府的政策支持，农村互助社等一些专业合作金融机

构的发展前景更加明朗，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也将更有

效。

1.2 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是直属国务院

领导的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主要承担国家规

定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5]。截至 1995年 4月，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完成了全国省级分行的筹建工作，其

中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之后，农业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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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在北京各区县建立了其分支机构。经过近 15年

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及其各支行对北京农

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农发行的贷款业务范围也

逐渐扩大，2005年7月，银监会批准农发行产业化龙头

企业贷款业务范围由原来的粮棉油扩大到整个农业领

域，并同意开办农业科技贷款[6]。农发行北京市分行

积极利用这一规定扩大业务范围，实现业务范围的新

突破。2006年 4月，农发行北京分行向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集团公司提供8000万元国家储备化肥贷款；在将

北京市政府确定的第一批 47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建立项目库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对北京市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进行扶植[7]。农发行北京分行这两大新业务

无疑是为首都农村建设输入例如新的血液，对首都农

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农业领域的新增业务外，2007年 10月

29日农发行北京分行正式开办了国际业务，这将在很

大程度上拓展农发行在首都新农村建设领域的业务品

种，为支持北京新农村建设提供新的金融支撑。2007

年 10月前后，该行还增加了财政垫付性贷款、中小企

业贷款等各项商业性支农贷款[8]。这标志着农发行北

京分行不再单单进行政策性信贷业务，商业性信贷也

成为其业务领域之一。虽然商业性贷款不是农发行贷

款的主流业务，但是农发行商业性贷款业务的开展和

实施为首都农村商业性贷款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也就

是说首都农村经济主体又多了一项商业性贷款的选

择，这有利于农村经济获得更多的商业信贷机会。

1.3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于1984年恢复成立，自成立

之后其总体变化方向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变化一致。

1994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始向商业化银行转变，1997

年，中国农业银行开始真正转化为国有商业银行。从

1997年开始，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农业银行也开始

收缩县及县以下的机构。

在业务方面，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业务种类

几乎覆盖商业银行能够合法经营的所有业务范围，诸

如个人和企业的本、外币储蓄和存贷款业务；国际金融

业务；发行金融债券；经营政府债券等等以及各类中间

业务。

近几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农行北京分行逐

渐增加了其在北京农村的网点和业务。目前，农行北

京分行除了门头沟以外，每一个区县都整建制地保留

有一个处级支行，营业网点遍布城乡。单就基本存贷

业务而言，与过去相比，农行北京分行近几年的成绩斐

然。截至2006年底，农行北京分行郊区个人储蓄存款

余额已达440.5亿元，占全行城乡个人储蓄存款余额的

65.75%[9]。

在行业贷款方面，农行重点支持的行业主要有：农

村基础设施建设、粮食核心区域建设、民生工程、清洁

能源和社会事业发展项目；择优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农村批发市场、农村物流企业以

及优质中小企业等[10]。截止到 2007年下半年的几年

时间里，农行北京分行支持北京“三农”纯涉农贷款余

额达114.16亿元，占贷款总额的12%；其中农业产业化

贷款余额27.54亿元，乡镇企业贷款15.98亿元、供销社

贷款 5.91 亿元，专项贷款 14.83 亿元，农网改造贷款

8.05亿元，农户贷款20.05亿元。重点支持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有 22 家，授信金额 35.2 亿元，用信余额

28.7亿元[11]。农行北京分行对北京“三农”和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不仅仅推动了三农和这些企业

本身的发展，也相应带动了与“三农”密切相关的群体、

行业以及某些产业的上游和下游产业的发展，因此，其

产生的联动效应是比较大的。

2009年1月，农业银行完成了股份制改革。

除了上述主要信贷机构以外，服务于北京农村的

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例如中国邮政银行北

京分行以及一些村镇银行等，但是这些机构的业务市

场占有率很小，不足以影响北京农村信贷制度的总体

结构和性质，因此在此不做详细介绍。

2 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的商业化转变

根据上述北京信贷机构的演化及其在农村其信

贷业务方向和规模的演变可知，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

度以2005年为转折点，实现了由合作信贷制度向商业

信贷制度的转化。

2.1 2005年以前以合作信贷为主，以商业信贷、政策性

信贷为辅

在2005年以前，北京农村信贷以农村信用社为主

体，在这一阶段，农村信用社在北京的发展速度比较

快，截至 2003年底，全市农信社机构网点遍布在京郊

10个区县和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4大城区，总数达

690个。其中，省级联社 1个，区县级联社机构 15个，

独立核算的信用社 131个，信用分社及储蓄所有 543

个，形成了市区（县）有信用合作联社，乡镇有信用社，

村屯有信用代办站的合作金融网络体系。而且，相对

于其他的金融机构，农信社的资产总额也不弱。据介

绍，2003年底，北京全市的农信社存款余额 826亿元，

贷款 411亿元，这在全市的金融机构中分别排名第六

和第七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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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以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为主体的商业

信贷在北京农业发展、“菜篮子”工程建设等方面也起

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自其恢复成立以来，农行北京

分行在支持首都郊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菜篮子”工

程、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4年至

1994年，农行、信用社先后累计发放 157.3亿元贷款，

支持了北京市的菜篮子工程建设，占当时农业贷款总

额的 70%以上；1995年至 1999年底，农行北京分行为

首都副食品基地建设又累计提供信贷资金 150亿元，

突出支持了“都市型”农业的发展[13]。

农发行北京分行积极适应国家粮棉购销市场化

的改革形势，充分发挥政策性信贷支农作用，积极支持

粮食收购和储备粮体系建设，确保了首都粮食安全和

粮油市场供应的稳定。自其成立的头10年，农发行北

京分行累计发放粮棉油收购、调销、储备贷款 192亿

元，支持粮食购销企业收购、调入粮食 148亿 kg，油脂

1.5亿kg，累计实现盈利2.9亿多元，超过总行下达利润

目标4861万元，连续7年实现盈利[14]。

总体而言，2005 年以前，从信贷机构的数量构

成、不同机构面向农村的信贷额度的比例构成以及信

贷机构本身的性质等因素综合来看，北京农村信贷制

度是以合作信贷为主、以商业信贷和政策性信贷为辅

的。

2.2 2005年以后北京农村信贷制度转变为商业性信贷

制度

从2005年开始，北京农村信贷制度转变为商业信

贷制度，其标志就是北京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北京农

村商业银行(简称北京农商行)。北京农商行现已成为

北京农村的主要信贷机构：从股份结构来看，企业法人

认购 56.2%股份，自然人认购 43.8%股份，实现了股权

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从资本金规模来看，是

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区域性

地方商业银行，农商行成立以后仍以服务三农、中小企

业和市民百姓作为市场定位；从信贷比例看，在北京市

18家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北京农商行的存、贷款总额

分别排名第7位和第9位，农业贷款占全市金融机构农

业贷款总额的比重达到70%左右[15]。

为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要求，北京农商行还

加大了对农村、农户的贷款金额。截止 2005年底，北

京农商行涉农贷款余额357.7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额的

67%，其中农户贷款余额，6.8亿元，增长32.3%[16]。

改制为商业银行的北京农商行发展速度比较

快。截至2007年末，北京农商行资产总额1829亿元，

存款余额 1694亿元，贷款余额 974亿元，较上年末分

别增长 20.4%、27.2%和 34.4%；五级和四级分类口径

的不良贷款率分别较上年末分别下降了 4.24和 3.50

个百分点；实现经营利润 19.77 亿元，较上年增长

23.1%[17]。截至 2008 年上半年，北京农商行拥有近

700 个营业网点，居全市金融机构网点数第一，大多

都分布在北京十个郊区县，存贷款总额占郊区及农村

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是北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金融主力军[18]。

除了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和北京农商行对首都农

村进行商业性贷款以外，农发行北京分行也对首都农

村进行商业性贷款。自 2005年起，农发行北京分行

以及各支行也进行一些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支农商业

性贷款，2005年 1月至 9月，累计发放商业性贷款 3.8

亿元，涉及国储化肥贷款、地方储备肉糖贷款、粮油种

子贷款、农业小企业贷款、龙头企业贷款等，这些新业

务的稳步发展不仅推动了农发行北京市分行经营效

益的进一步提升，同时也为首都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贡

献[6]。

因此，很明显，2005年开始北京农村信贷体系已

经属于商业信贷制度了。

3 农村信贷制度的动态发展

农村信贷制度的动态发展从宏观角度来看实际

上是农村信贷制度的商业化问题。关于农村信贷制度

是否商业化，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比

较令人信服的是学术界以Pchultz-Pokin的“理性小农”

命题[19-20]和Chayanov-Polanyi-Scott“道义小农”[21-23]命题

为理论基础得出的结论：与理性小农相适应的是商业

信贷需求，与道义小农相适应的是救助性信贷需求。

李春来以此结论为基础、以信贷意向调研为实证依据

得出了关于中国农村信贷制度的判断：中国的广大农

户基本上是属于“道义小农”的范畴，应该给他们提供

“救助式”的信贷——互助合作制的信贷制度，而决不

应该是“赢利性”的商业信贷制度[24]。

根据理性小农命题和道义小农命题、信贷制度与

经济主体的相互影响等理论以及现实经济现象，笔者

作出如图1所示的农村信贷制度的动态发展图示。

在图1中，上半部分为农村经济主体的构成，主要

包括道义小农、理性小农、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经济主

体；实线箭头表示时间，这个时间轴被分为三个时间段

Ⅰ、Ⅱ和Ⅲ；下半部分为农村信贷制度的类型，主要有

三种情形：合作信贷制度（可能辅以商业信贷制度）、合

作信贷制度与商业信贷制度并存以及商业信贷制度。

通常情况下，同一经济社会中这三种情形的农村信贷

制度是随着时间顺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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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的农村信贷制度的动态发展情况为：

在一个经济社会的第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很低，道

义小农是农村经济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阶段

适于采用合作信贷制度并辅以商业信贷；在第Ⅱ阶

段，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道义小农占农村经济主

体的比例已经趋小但仍占一定比例，这一阶段适宜

实行合作信贷制度与商业信贷制度并行的农村信贷

制度；当经济发展到第Ⅲ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已

经比较高或者很高了，道义小农占农村经济主体的

比例偏小或很小，这一阶段农村信贷制度适宜采用

商业信贷制度。这三个阶段的时间划分没有严格的

界限，这也是图 1 中各阶段之间的时间间隔线用虚

线表示的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信贷制度与农村经济主体的构成

之间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商业信贷制度的形成

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的经济行为也有影响，因

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转化。因

此，第三阶段农村经济主体的构成中理性小农和道义

小农之间的分隔线更陡峭一些。

4 进一步发展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的措施

根据前述分析以及农村信贷理论可知，北京农村

信贷宏观制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为北京

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北京农村信

贷制度处于图 1所示的第三阶段的早期阶段，也正因

为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的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度

依然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4.1 确定北京农村信贷需求主体的构成

根据图 1以及国内外的经济事实，信贷制度的发

展和完善应该充分考虑农村信贷需求主体即资金借入

者的构成。不同的信贷制度会产生结构、性质、数量等

各方面都不同的信贷供给，如果不了解农村信贷需求

主体的构成，无法确定供给什么样的信贷制度，那么相

应的信贷供给就无法与信贷需求达到平衡，从而会对

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确定北京农村信

贷需求主体的构成是进一步发展北京农村信贷宏观制

度的主要一环。

4.2 确定北京农村潜在信贷需求的类型和规模

当前的北京农村经济尚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相

应的存在很大的潜在的信贷需求。另一方面，有可靠

资料表明，与中国其他农村地一样，北京农村也存在资

金外流的现象。这样，大量的潜在信贷需求和资金外

流现象的并存使得农村信贷供求有一定幅度的错位。

北京农村信贷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不仅要盯住农村现

有信贷需求，还需要盯住潜在的农村信贷需求；既要确

定农村潜在信贷需求的类型，还要确定其规模。以此

为基础，便可以确定进一步发展农村信贷制度的基本

方向。

4.3 适度增加一些小型合作信贷机构

目前，为北京农村提供信贷的主要是两家商业银

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以及

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其他信贷机构

的信贷份额很小。这样的信贷制度不能充分满足当前

图1 农村信贷制度的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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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村各类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北京农村的经济

发展的确领先于全国很多地区，但是尚没有发展到足

以满足商业性信贷制度占农村信贷制度绝对主体的程

度，北京农村还需要一定比重的合作信贷机构或其他

性质的信贷机构与现有商业性信贷机构相互配合、互

为补充。商业金融机构追求利润的目标驱使其将信贷

对象放在发展状况好或者发展前景不错的产业、企业、

农户或者其他经济主体。然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

需要“扶强”，也需要“扶弱”，但“扶弱”往往是商业金融

机构尽力避免的行为。另一方面，北京农村存在很多

“弱”势项目或主体需要获得信贷支持。

如今的北京农村，既存在一些理性的非农户经济

主体，这样的主体主要是一些企业，也存在大量的道义

小农，因此，以商业信贷机构为主体的商业信贷制度对

于北京农村尤其是农户而言有点过快。

增加一些小型合作信贷机构，可以满足一些弱小

项目和众多道义小农的低成本信贷需求，弥补商业信

贷机构触及不到的信贷领域。但是，小型合作信贷机

构的增加应该适度，不能盲目增加太多合作信贷机构

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和资源浪费。

4.4 增加不同机构的信贷业务竞争力

前文介绍表明，北京农村信贷制度中的业务构成

已经实现了多元化：同一信贷机构的业务多元化以及

承担同类信贷业务的信贷机构也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

势。例如农业发展银行北京分行除了传统业务以外近

年来有陆续开展了新业务和国际业务。这种多元化趋

势增加了各信贷机构在信贷业务方面的竞争力。

基本经济学原理以及现实中的很多经济实践活

动表明，适度的竞争会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在非政

策性信贷业务方面，北京农村信贷制度中不同机构之

间的竞争力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较大幅度的空间。这种

竞争力的增加不仅有利于信贷机构本身的发展，更有

利于信贷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北京农村经济的

发展。

4.5 加快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推动农村信贷制度发展

进一步发展农村信贷制度，还需要大力进行农村

信用制度的建设，成熟的农村信用制度有助于推动农

村信贷制度的建设。农村信贷制度的建设是一项综合

的工程，除了约束和规范信贷机构的行为外，还需要有

约束和规范借款者的行为规范和保证即信用制度。信

用制度包括非正式的信用制度即民间沿袭下来或自觉

形成的信仰观念和信用习惯等，还包括正式的信用制

度即信用方面的法律和规章等。笔者对美国农村信用

制度和信贷制度进行了走访和调查发现，美国农村信

用制度和信贷制度的发展程度的确在世界范围内是领

先的，二者是相互促进的。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北京农村非正式

和正式的信用制度也有所进步，但是多方面的因素决

定了北京农村信用制度的建设任重道远。由于文化底

蕴和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非正式的信用制度

借鉴他国经验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正式的信用制度

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上述主要措施种，第一项和第二项是其他措施的

基础，后三项措施可以并且最好并行实施。此外，信贷

机构本身的一些调整和建设例如机构内部的治理、信

贷机构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合理配置以及农村信贷知识

的普及等等都会对农村信贷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推

动作用。

5 结语

北京农村信贷制度与北京农村经济是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的，前者的演进为后者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

推动作用，反过来后者的发展又带动前者进一步趋向

合理和完善。但是，正如北京农村经济依然存在许多

问题因而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一样，也需要有一些

具体、详细而且可行的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北京农

村信贷制度。笔者只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北京农村信贷

制度进行探讨，今后，笔者将继续对北京农村信贷制度

的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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